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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北京会议中心委员驻地，全国政协委员田

青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提出的有关非遗保护的提案

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对身上担负的责任有了越来越

清晰的认识。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3 月 4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

（左）和全国政协委员焦家良（右）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交流两会提案内容。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新常态”可能是最长寿

的流行语了。先在经济领域流

传，转眼间被其他领域接受，

成为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的某种

新变化的代名词。比如“打虎

拍蝇”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

态，“一个都不能少”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常态。面对

这些中国式新常态，需要中国

式好心态。

与经济新常态和谐相处，

企业不能没有进取心。三期叠

加，经济增长的速度、动力、结

构都变了，企业不可能不变。

在 GDP 增速为两位数的“旧常

态”，有装上 4 个轮子就能卖汽

车的井喷时代，有寻到市场空

白就能大赚一笔的财富神话。

可惜，俱往矣。新常态很像一

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创业更

容易了，一面是竞争更激烈了；

一面是成长的烦恼，一面是动

力更多元；一面是速度慢了，一

面是增长更稳了。矛盾之下，

迎难而上、积极进取才是解决

之道。创新这碗饭不好做，但

能盛到碗里就是美味。看看那

些中关村创业的 80 后、90 后小

青年，靠创新白手起家，气色多

滋润！再看看那些淘宝村的农

民，端着互联网的金饭碗，装着

创新商业模式带来的真金白银。

在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下，干部必须有责任心。从

诸多民间流传的段子，到春晚的相声、小品，再到全国

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问答，反腐是

最受公众关注的话题之一。过去的一年，干部过得可

真不轻松。正人先要正己身，还要管好身边人，防止被

别人“围猎”，领导干部成了高风险职业。压力归压力，

领导干部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受益者——把应酬的精

力用在健康生活上，用在履职尽责上，称得上是多赢

了。在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下，忠诚干净是必须的，却是

不够的，还要有担当有能力。多想想一个公仆的责任

心，在其位就要认真谋其政，不能因为压力大了监督严

了就不作为，也不能因为工作难了要求高了就敷衍。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常态里，缺不了大家的

平常心。人过得越来越有质量了，也似乎活得越来越

挑剔了。民生福祉兹事体大，却像罗马一样不是一天

建成的。民生领域的那些世界性难题，在全世界人口

最多的中国，更是难啃的硬骨头。需要几代人努力的

事情，不会在短时间内开花结果。一个朋友去西欧旅

游，本来以为会在朋友圈里晒美景美食，没想到晒的

是“出国才知国内好”的体验。比如，国内几个小时

可以搞定的维修，在这里要等上好几天甚至一周。就

个人体验来说，国内更便利是事实，却也不应该得出

“中国比西欧好”的结论。在发展阶段、发展模式不

同的国家之间，怎么比都可能偏颇。新常态下的我

们，该有些平常心，给进步些时间，给自己些平和。

一味愤怒，不如力所能及地改变。

“近年来，各级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
列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但是缺少一部总
的法律来明确和规范文化产业发展中的
一些重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读者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长城表
示，若要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统一起来，必须尽快制定文化产业
发展的“游戏规则”。

彭长城代表分析说，目前，文化
产业在我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于
相关立法进程的滞后，致使文化产业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存 在 一 些 “ 规 则 性 硬
伤 ”。“ 比 如 ， 管 理 部 门 职 责 不 明 确 ，
在一些领域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文
化企业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企业
法人主体地位不明晰，导致文化企业
融 资 困 难 、 市 场 交 易 行 为 不 规 范 等

等。”彭长城代表告诉记者，文化产业
具有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政策和
规章制度既要关注文化属性，也要关
注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

彭长城代表认为，相对工业企业来
说，文化企业最大的资产就是企业自身的
品牌，但是目前在品牌评估方面还没有明
确的法律规范和约束，致使很多企业的品
牌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为此，彭长城代表建议，应尽快制
定出台文化产业促进法，明确政府管理
部门的职责，保障文化产业从业者和文
化产品消费者权益的同时，打造公平、
规范、有序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他表
示，健康、完善的促进机制必将催生出
更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自 1999 年我国《文化立法纲要》出
台，到如今《著作权法》进行二次修订，《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征
求意见稿）、《文物保护法》、《旅游法》等法
律及其他一系列规章制度问世，一直以
来，人们对于文化立法的思考、讨论和呼
吁从未停歇。今年全国两会上，众多代表
委员继续关注文化发展热点、难点、焦点，
呼吁加快推进我国文化立法进程，用法律
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权益，让
文化惠民的阳光普照城乡，让文化创造创
新的活力充分释放。

文化立法 旨在惠民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提升
社会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加强文化立法也是依法治
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谈到文化立法的话题，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深有感
触，“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我
们用强有力的法律手段促进文化发展、
推动文化升级，尤其需要通过立法保障
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让人们共享
文化发展成果。”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仅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就已建成 1 个共享工程国家
中心、33 个省级分中心、2840 个县级支
中心、28595 个乡镇服务点、60.2 万个
村 服 务 点 ， 数 字 资 源 总 量 达 到
136.4TB。2014 年，中央财政共下拨专
项资金 49.57 亿元，支持了地方 1815 个
博物馆、纪念馆，1005 个市级和 5542
个县级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
以及 34706 个乡镇文化站面向社会免费
开放。2015 年初出台的 《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明确提
出，到 2020 年，我国将基本建成覆盖城
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是系统、持
续的，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
程中，想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仍需
文化立法来保障，将文化民生落实到位。”
王文章委员说。

与经济、社会、教育、卫生等领域相
比，我国文化立法仍然相对滞后，诸多文
化领域尚存在法律空白点。随着近年来
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加
快文化立法进程的需求日益加强，呼声日
渐高涨。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副主席赵
光育 4 年前在浙江省的政协会上就曾经
提交过一个关于文化立法的提案。今年

全国两会，他又带来了关于文化事业单位
法人推进和完善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
结构方面的提案。

赵光育委员认为，现有文化立法的
问题集中在 3 个方面：一是数量偏少，
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新兴媒
体管理等方面的立法比较欠缺；二是层
级较低，除 《文物保护法》、《著作权
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等现有法律
外，其他文化领域仅有行政法规或地方
性法规，由于法律效力低，对违法违规
者往往起不到约束和震慑作用；三是质
量不高。少数法规规章内容脱离实际。

“文化是个系统工程，立法保障是重要的
一环，提升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
事、发出中国声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体现。”赵光育委员说。

“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56 个民族
丰富的文化共同汇成灿烂的中华文明。”
普米族政协委员茸芭莘那道出了自己的
关注和期盼，“我来自云南深山，今年提案
内容是关于加大对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
言的保护力度，希望通过法律法规的保
障，在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和推广双
语教育。”

拓展空间 鼓励创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制
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
济政策法定化,健全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有机统一的制度规范。

“ 立 法 的 核 心 ，我 认 为 是 对 人 的 信

任。法律不仅要起到‘我管你，你被管’的
作用，而且要告诉人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什么是可以做的。”全国政协委员、导
演陈凯歌谈到电影立法时说，“我认为电
影立法的意义在于能够提高电影的开放
程度，繁荣电影创作，让观众能看到更多
的好电影。”

全国政协委员、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
对文化产业有切身的感受是从去年开始
的，她的作品《笨狼的故事》申请改编成动
画片，书中的主角笨狼还被做成玩具公仔
和书一起出售。“我自己曾遭遇过这样的
尴尬，常常发现作品未经授权就被连载或
以其他形式传播，自己却无能为力或是维
权成本过高。”汤素兰委员坦言，写作是作
家个体能够完成的，但对于衍生品开发，
作家本人却并不一定擅长。

“在法律框架下，对版权进行开发和
保护，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激发出社会创作
创造的活力。”汤素兰委员告诉记者。

填补空白 与时俱进

加快文化立法，是处理文化领域新兴
事物的需求。近年来，文化领域不但涌现
出大量新兴文化业态，还出现许多新兴文
化经营模式和新型融资模式等，在监管时
常常存在权利和义务无法认定、无可遵守
的空白地带。这就要求文化立法加强前
瞻性和涵盖面。

“文化立法需要与时俱进，跟上社会
发展的节奏，需要加强创新，符合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程蔚
东说。

我国文化发展势头强劲，新兴事物不
断涌现。比如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广泛
应用，在这些新兴平台上，文化内容的创
作流程和传播形式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
变化。

“与时俱进还将体现在与国际理念、
经验的对接互通上。”全国政协委员、故
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告诉记者。他举
例说明，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 《文物保
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等文保领
域的法律法规，但近年来，国际领域关
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新经验不断
涌现，“世界文化遗产”、“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领域的相关国际文件更新出
台，“这就需要我们在立法过程中加以研
究分析，如何使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先进
经验更有效地适应我国国情，使我国的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经验，更好地服务于
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彭长城代表：

文化产业需“游戏规则”保护
本报记者 陈发明

“现在我们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
发展处于速度快、质量好的阶段，需要用
法律来保障它们继续沿着健康有序的方
向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曙光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龚曙光代表表示，随着文化体制改革
的深入推进，我国文化事业受到前所未有
的重视，文化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文
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
升，并成为产业创新的源泉和转型升级的
重要力量。加快文化立法进程是文化发
展的刚性需求。对于文化产品的生产者、
销售者，要以法律形式来规范其社会责
任。同时，与文化相应的部门也要认识到
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

“比如，当前我国出版业就存在法律

法规不健全、版权代理制度不完善、行业
标准不统一、版权合同跟不上时代发展等
问题。”龚曙光代表说。

“小微文化创意企业去贷款，银行往
往要求用实物和不动产来质押，而文化产
业中最有价值的是人的创意，却不能质
押，这制约了文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说
到目前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些法律滞后
问题，龚曙光代表深有感触。文化企业具
有轻资产、产品收益不可预期等产业特
征，不仅融资困难，而且我国还缺乏文化
资产价值评估体系。

龚曙光代表建议，以加强文化立法为
核心，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文化法制体系。
加快文化立法进程，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文化产品促进法、网络安全法等文
化立法重点项目尽快出台实施。

龚曙光代表：

保障文化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